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一、 总则 

1、目的 

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中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岗位员工的激励体系，

激励股权激励对象不断创造更高业绩，鼓励激励对象与公司共同发展，保障公司业绩长期、持

续、稳健的提升，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2 、原则 

股权激励的考核坚持以高绩效为导向、以个人工作业绩为考核依据的原则。 

3、考核对象 

本办法适用的股权激励对象包括： 

1）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监事（不包括外部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2）中级管理人员； 

3）由公司领导办公会提名的业务骨干和有突出贡献的人员。 

 

二、 考核组织职责权限 

1、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审核考核工作； 

2、由公司绩效管理小组（由公司人力资源部、经营管理部、计划财务部等相关职能部

门人员组成）负责具体实施考核工作，负责相关考核数据的搜集和提供，并对数据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负责； 

3、公司董事会负责本办法的审批。 

 

三、 考核体系 

1、考核内容 

公司强调以高绩效为导向，对于考核对象以工作业绩为依据进行客观、公正的考核。 



2、考核项目与指标 

运用平衡记分卡（BSC）的概念，针对股权激励对象中的中高级员工，从财务、客户、

内部流程与学习成长四个维度考虑应关注的关键增值领域，将关键增值领域转化为可衡量

的关键绩效指标。其中： 

1）财务维度考核项目主要包括以下指标：净利润额、销售额/回款额、土地储备； 

2）客户维度考核项目主要包括以下指标：客户满意度； 

3）内部流程维度考核项目主要包括以下指标：营运管理、流程管理、开发能力提升； 

4）学习与成长维度考核项目主要包括以下指标：组织能力建设、人才培养。 

对于股权激励对象中的其他员工，绩效指标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部门绩效指标的分解落

实和本人所从事岗位工作职责的相关性指标。各岗位考核指标的目标值和权重由其上级领

导确定。 

激励对象在考核期内发生岗位变动的，考核指标跟随岗位变动，个人所获授期权数量不

调整（如因个人原因被撤职、降职者除外）。年终统计时，前后岗位按照时间段确定权重

汇总计算绩效等级。 

3、绩效评价者及其评分权重 

   每一名激励对象（被评价人者）都有其对应的评价人对其业绩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各评价人

考核权重如下图： 

 

            评价人 
 
被评价人 

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

会 
董事长 总裁 主管领导 

子公司/集
团部门第一

负责人 

董事长 100%     

总裁  100%    

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

书、受薪董事 
 60% 40%   

子公司第一负责人 
集团部门第一负责人 

 40% 30% 30%  

其它员工     100% 

备注： 



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副总裁、财务总监、总裁助理等人员；受薪董事：是指在金地集团担任职

务、领取报酬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若有同时担任列表内两个以上职位者，按较高职位的考

核办法进行考核。 

4、绩效等级 

关键绩效指标一般设有三个指标值：门槛值、目标值、挑战值。 

1）门槛值：门槛值是该绩效指标最低应达到的水平；未完成门槛值，绩效得分为D； 

2）目标值：目标值是该绩效指标在符合岗位要求的情况下应达到的水平；完成门槛值

但未达成目标值，绩效得分为C； 

3）挑战值：挑战值是对超额完成该绩效指标的要求；并非所有的绩效指标都有挑战值，

如果该指标的超额完成能够对公司绩效和战略目标有很大贡献，可以为该指标设置挑战值。

完成目标值但未完成挑战值，绩效得分为B；完成挑战值，绩效得分为A。 

5、考核流程 

1）金地集团的绩效考核体系包括年度、季度、月度考核，与股权激励计划挂钩的绩效

考核结果指的是年度业绩考核结果，即对员工年度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的评定； 

2）每一考核年度由公司制定股权激励对象年度工作业绩目标，并与被考核对象签订年

度业绩目标责任书。其中，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目标责任书需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备案； 

3）年度考核由集团绩效管理小组负责具体考核操作，根据年度工作业绩目标的实际完

成情况，集团绩效管理小组对被考核人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估，将评估结果报评价人，由评

价人对被评价人进行绩效评价，并最终形成被评价人的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其中，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考核结果需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备案； 

4）若激励对象的年度业绩考核结果为B以上（含B），则其当年绩效表现达到行权条件，

可以申请当年标的股票的行权；若激励对象的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B以下，则其当年未达到

行权条件，取消其当年标的股票的行权资格。 

6、考核结果管理 

1）考核指标和结果的修正 

考核期内如遇到重大不可抗力因素或特殊原因影响被考核人工作业绩的，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可以对偏差较大的考核指标和考核结果进行修正。 



2）考核结果反馈 

被考核人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或绩效管理小组应在

考核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向被考核人通知考核结果。 

 

四、附则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制订、解释及修订。 

本办法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始实施。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1月30日 


